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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记录沧桑巨变 展示辉煌成就

庆祝改革开放 第六期

——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综述

■ 履行民族工作职能，写好
服务经济社会发展“大文章”

民族工作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十

分重视的大问题。张家界市委市政府

高度重视民族工作，每年定期听取民

族工作情况汇报，分析形势、部署任

务，解决民族工作中的具体问题。在

新的形势下，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

族政策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持续稳

定、协调发展，大力发展教育、科

技、文化事业，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

科学文化素质。2013年 9月，市人民政

府第 13次常务会议决定，市本级少数

民族工作经费按照少数民族人口人均

1.5元标准安排，并下发了《关于规范

民族乡逢十庆典活动意见》。2014年 9

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2015年5月省委

民族工作会议以来，市委常委会和市

政府常务会议先后8次听取市民宗委传

达贯彻会议精神情况汇报，出台了

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，确保民族工作有规可依、有据可

循，为推进全市民族工作规范化、科

学化打下坚实基础，2015 年 8 月 24

日，隆重召开了市委民族工作会议暨

全市第二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，

表彰了30个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和50个

模范个人，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的工作

积极性，有力推进了我市民族团结进

步事业发展。同时，将民族工作纳入

市委、市政府年度工作绩效考评范

围，作为对区县和市直有关部门领导

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■ 发挥民族政策效用，当好
服务经济社会发展“牵引机”

我国是一个由 56个民族组成的统

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

上，各个民族相互依存、彼此融合，

共同发展经济，创造文化。而这一切

都离不开党和国家民族理论、民族政

策的正确指引。这些理论和政策，是

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

大进程中积累的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

基本经验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，

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市民族宗教

事务委员会积极履行争取民族优惠政

策支持的重要职责，协同市财政、交

通、教育、卫生、人社、税收、金融

等部门一道扎实做好汇报争取、沟通

协调、政策宣传等相关工作，确保各

项民族地区优惠政策落地。2010年以

来，共争取中央、省级少数民族发展

专项资金 1．5 亿元，支持全市 41 家

“两民”企业享受中央财政贷款贴息近

8000万元，扶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5万

余人。2014 年、2015、2018 年先后组

织6个白族乡和8个土家族乡开展“逢

十庆典”活动，协调争取省、市、区

县财政安排庆典专项和基础设施项目

资金近1亿元，有效促进全市各民族乡

经济社会发展。2015年 4月，省委文件

明确要全面落实张家界一县两区（桑植

县、武陵源区、永定区）比照民族自治

地方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优惠政策，

经积极争取，全市有65项少数民族地区

优惠政策与湘西自治州基本达到一致，

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

民族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关系

党和国家工作全局，关系社会和谐稳定，关系全面建设小

康社会进程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。张家界作

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，其中土家族、白族、苗族等少数民

族占全市人口总数的75．28%。近年来，市民族宗教事务

委员会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民族工作的精神，认真执行

党的民族政策，紧紧围绕“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

展”的民族工作主题，围绕市委“对标提质、旅游强市”

战略和“11567”总体部署，把民族地区同步实现小康作

为根本任务，不断推动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与

宗教领域和谐稳定。2015年 12月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、国家民委联合授予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“第三届全

国民委系统先进集体”称号。

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司长乐长虹（右二）来张调研少数
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和民族客栈推广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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